情况说明
安徽昌达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：
鄂托克前旗乌兰新区至工业园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（以下称该工程），现该工程已全部完工，且已交工验收合格。由于该工程在2024年4月21日经业主方单位结算审计价为人民币29585254元，现因业主方单位内部原因又重新对该工程进行审计，于2024年8月2日出具了该工程的审计报告审计价为29404395元。因此该工程现请求贵公司将2024年5月14日开具的票号为24342000000051186391，金额为1465254元的发票作废并重新开具一张金额为1284395元的发票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该工程承担，望贵公司给予受理。

     鄂托克前旗乌兰新区至工业园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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